XX办事处关于申请XX征地协议留用地
指标核定的函

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深汕管理局：
    年    月    日，    与XX村委/XX村小组         签订征地补偿协议，协议约定总征地面积    平方米，实地移交征地面积    平方米。经我办与区土地整备局核实，上述征地协议范围     平方米在征地任务书范围内，其中    平方米已完成收储；    平方米在征地任务书范围外，其中    平方米已完成收储。上述征地协议征地范围未落实留用地货币补偿（    平方米已向我办申请落实留用地货币补偿），未向区土地整备局申请落实留用地置换物业（    平方米已向区土地整备局申请落实留用地置换物业），剩余    平方米征地面积未落实留用地权益。
经XX村委/村小组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决定，以实物留用地方式落实留用地，土地用途为      （工业、商业、全年期自持租赁住房，若选址在划定的集中连片建成区范围内的，可选择商品住房）【若已明确具体留用地开发项目：留用地预选址在        （留用地选址库对应图斑编号）】
现向贵局提供征地协议等相关征地材料（详见附件），请贵局向我办出具《留用地指标核定函》。
此函。

附件：1.被征地村的组织机构代码、授权委托书、法人（委托人）身份证、法定代表人凭证
2.征地协议（含征地指界图）及已签征地协议范围（CAD/shp，备注坐标系）
3.实地移交确认书及确认的收储范围（CAD/shp，备注坐标系）
4.选择留用地落实方式的集体决策材料（需加盖公章）
5.XX办事处《关于XX村委/村小组XX征地协议等征地资料审查意见及同意留用地指标的函》
6.区土地整备局《关于XX村委/村小组XX征地协议等征地材料资料审查意见的复函》


XX办事处
xx年xx月xx日

（联系人及联系方式：姓名，电话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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